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107 年度新生盃羽球比賽 

競賽規程 

一、目的：為推展本校區運動風氣，提高運動技術水準，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特舉辦本競賽。 

二、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體育教育委員會體育二室與課指二組。 

(二) 主辦單位：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羽球社。 

三、比賽日期：107年 10月 22日至 10月 24日。 

四、比賽地點：體育館。 

五、參賽單位：含文創學院和商資學院。 

(一) 文創學院：應中系、應英系、應日系、服經系、時尚系、觀光系、休產系。 

(二) 商資學院：國企系、國貿系、金融系、行銷系、資管系、資設系、資通系、會資系、

動畫學位學程。 

(三) 如各系人數不足，可併系參加，但是以系為單位，最多二系。 

六、參賽資格： 

(一)凡屬上述本校區大學部且已辦理註冊之日夜間部學生，均可代表各學系或相關聯合

學系參加比賽。 

(二)進修部學生得自由選一系報名參加。 

七、比賽分組：採男女混合團體賽。 

八、報名方式： 

(一)時間：即日起至 9月 26日（星期三）晚上十二時止。於期限內完成網路報名，逾時

未完成報名手續之單位，以放棄參賽論。 

(二)隊數：各參賽單位（每系）限報乙隊。 

(三)人數：各隊可詳列領隊、教練各 1人，參賽球員 14人，如領隊或教練同時兼球員者，

球員欄內亦須列其名始可出賽；如報名後球員名單欲更動時，須於出賽前三

十分鐘向主辦單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比賽期間若有未報名人員出賽，經

對隊提出抗議時，即取消該隊參賽權。 

九、領隊會議及賽程抽籤： 

(一) 日期：107年 9月 27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二) 地點：體育館一樓。 

(三) 抽籤：由各參賽隊伍派代表出席抽籤，因故未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抽，缺席單位

對會議決議及抽籤結果不得異議。 

十、競賽制度：預賽均採循環制，複決賽採交叉決賽或單淘汰制。 

十一、比賽規定： 



(一) 各隊應於比賽前 10 分鐘到場繳交出賽名單，逾比賽開始時間仍未到齊應出賽人數

者，視同棄權。 

(二) 比賽採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雙打、男女混合雙打五點制，選手不

得兼點，先贏三點者獲勝；初賽各點一局決勝，每局 31分，最後一分同分時不加分。

複賽各點採 3局 2勝制，每局得 21分者獲勝，如遇 20分同分時，則以連勝 2分者

獲勝，最多至 30分。 

(三) 循環賽計分法: 

1. 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棄權以零分計算 

2. 積分相同時 

※兩隊積分相等時，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以該相關各隊比賽結果之勝局和負局數之商

數判定之。若再相同時，以積分相同之相關各隊比賽結果之勝分和負分之商判

定之。如仍相同時，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 

(四) 計算勝率公式為勝率=得(局、分)除以失(局、分)。 

(五) 運動績優生僅能排於團體賽中之一點出賽。 

(六) 被取消資格或棄權中途退出比賽之球隊，其已賽之成績不予計算，亦不列入名次。 

(七) 各場比賽進行時如遇特殊情形（如器材損壞、意外傷害），續賽或停賽由裁判長會同

臨場裁判共同裁定之。一經裁定，各隊不得異議，違者視同棄權。 

(八) 餘規定，依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羽球規則行之。 

十二、其他規定 

(一) 所有參賽球員於出賽時請攜帶學生證正本，或其他有照片之證件備查。 

(二) 比賽期間所有參賽球員應尊重裁判的任何判決，並展現運動員應有的道德與精神，

嚴禁鬥毆事件發生；凡違反規定者，視情節輕重議處。 

(三) 有關競賽所發生之問題含球員資格或違反本規程之問題，各單位應於各場比賽開始

前提出或在該場比賽結束後一小時內，以書面由領隊簽章，向大會提出申訴。 

(四) 報名之選手在比賽期間倘有冒名頂替而出場比賽者，經證實即取消比賽資格及已得

或應得之名次，已頒之獎牌及獎品一併追回，並依校規議處。 

(五) 如對規則解釋有爭議或規則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具最終解釋之權力。 

十三、獎勵：本項競賽活動取優勝前三名，冠軍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獎盃乙座；亞軍新臺幣

壹仟元，獎盃乙座；季軍新臺幣伍佰元，獎盃乙座。 

十四、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適時增（修）訂並公告之。 

 


